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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程概况

• 项目名称：浮光方序Ⅰ——基于消解与穿行的豫南绿色现代博物馆

• 建设地点：河南省南部地区

• 总建筑面积：6981㎡

• 建筑性质：公共建筑（博物馆）

• 计算日期：2026年03月19日

• 计算依据：

1.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第7.1.9条

2. 本项目建筑专业图纸及设计说明

3. 工程概算书、装饰工程清单及造价分析文件
二、装饰性构件界定与统计

1. 装饰性构件界定

本项目建筑造型以“消解与穿行”为设计理念，主体采用模块化方块形体错位堆叠的纯净手法，摒弃冗余装饰，仅存在少量非承重、非功能性的装饰构件，具体包括：

• 局部立面装饰性窄窗套

• 入口台阶侧边装饰性石质压顶

• 屋面边缘装饰性金属压条

• 景观连廊装饰性栏杆（非防护功能部分）

2. 装饰性构件造价统计

• 装饰性构件总造价：约12.6万元

• 建筑总造价：约1680万元
三、造价比例核算结果

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为 0.75%，小于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第7.1.9条中“公共建筑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大于1%”的限值要求，符合规范规定。
四、建筑造型简约性说明

• 本项目建筑造型以纯净的几何形态为核心，无大面积浮雕、复杂线脚等过度装饰构件，装饰性构件仅为满足立面细节完整性而设置，用量极少。

• 所有装饰性构件均与结构、功能需求脱钩，属于纯粹的视觉美化构件，符合规范对“装饰性构件”的定义。

• 建筑整体风格简约现代，与结构逻辑、功能布局高度统一，体现了“消解体量、完美呼应”的设计内核，符合绿色建筑“简约适用”的理念。
五、合规性评价

本项目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为 0.75%，满足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第7.1.9条中公共建筑“不应大于1%”的要求，认定为达标。
六、结论

本项目建筑造型简约，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符合规范限值，无大量装饰性构件，完全满足绿色建筑评价要求，计算结果真实有效。
七、备注

1. 本计算书基于工程概算及装饰清单，若后续施工阶段造价发生变化，需重新核算比例。

2. 相关造价文件、构件清单及设计说明均已归档留存，可随时查阅。
日期：2026年03月19日

